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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已经 2018 年 12

月 18 日第 59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

照执行。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沪松府规〔2019〕28 号

松江区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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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规范仓桥水

晶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管理，确保

仓桥水晶梨的质量和特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仓桥水晶梨”，是指以“仓桥”地

名命名的，用于产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符合地方标准

《地理标志产品仓桥水晶梨》的水晶梨。

第三条 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1 年第 22 号公告批准的范

围。

第四条 任何从事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仓桥

水晶梨地理标志保护的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以及仓桥水晶梨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印刷企业，应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任何生产者使用专用标志，必须按规定程序申请，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登记公告后，方可在其产品或产品包装

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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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由国家标

准规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图案和“仓桥水晶梨”文

字组成。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机构职能

第七条 松江区人民政府设立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护委），并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

保护办），保护委负责协调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对仓桥水晶

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管理工作。

保护委在松江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松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松江

区财政局、松江区生态环境局以及永丰街道、叶榭镇、车墩镇

等单位组成。保护办设在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日常工

作。

第八条 保护委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 贯彻执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制订和实施与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相关的政

策措施；

（二）制定和实施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的规

划和计划；

（三）受理相关单位提出的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专用标志的申请；

（四）监督管理专用标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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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调建立、管理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信息

管理系统；

（六）负责协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机构运行经费；

（七）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第九条 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

（一）负责保护委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受理仓桥水晶梨生产经营者提出的专用标志使用申

请，并组织初审，提出初审意见，报上级部门审批；

（三）使用专用标志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依法对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查处违规违法行为；

（五）组织对生产经营者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仓桥水晶

梨》地方标准监督检查。

第三章 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

第十条 凡符合条件的“仓桥水晶梨”生产者，均可向松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及专用标

志。

第十一条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应向松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

（三）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材料；

（四）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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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生产者经申请批准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仓桥

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权。

第四章 产品专用标志管理

第十三条 获批准后的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所在地的

生产者有权在其产品的标签上、包装上使用仓桥水晶梨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专用标志可根据需要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粘贴在标签上，也可印制在包装物或标签上，但不得变形或变

色。

生产者于每年初制定专用标志使用计划上报松江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年终上报使用情况表汇总并附使用情况说明。松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专用标志使用情况不定期地进行监督检

查。

第十四条 获批准后的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所在的生

产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转让、许可他人使用仓桥水晶梨地理标

志产品专用标志；不得在其产地范围以外的产品上使用仓桥水

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第十五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专用标

志名称和专用标志，不得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的，易产生误解

的产品名称或者产品标志，不得使用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

图案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专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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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销售经营仓桥水晶梨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进货时

应当验明专用标志和产品质量合格检验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建立并执行进货索证验收制度。

第五章 产品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对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

产品的产地范围、产品名称、生产技术、质量特色、质量等级、

数量、包装、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印刷、发放、数量、使用

情况、产品生产环境，产品的标准符合性等方面进行日常监督

管理。

第十八条 生产者严格按照《地理标志产品 仓桥水晶梨》

地方标准组织生产，建立成品入、出库台帐。

第十九条 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

记的生产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可视情予以通报，限期整改，

逾期不改正的，报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注销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

标志使用注册登记。

（一） 监督检查达不到《地理标志产品 仓桥水晶梨》地

方标准的；

（二） 未按规定使用或超范围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的。

第二十条 对生产、销售假冒仓桥水晶梨地理标志产品的，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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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从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的工作人员应当

忠于职守，依法管理。凡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权或者不履行法

定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松江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察委，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群团。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